
 

 1 

“十四五”期间闵行区推进农民集中居住研究 

郁达义 

根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关于“三农问题”的重要批示，以及年初市乡村振兴视频会议

的精神，闵行区要牵住农民相对集中居住工作这个“牛鼻子”。 

一、闵行区当前情况与发展规划布局 

（一）当前推进情况 

2020 年，闵行区对涉及“三高两区”等受环境影响严重区域内或有项目或有意愿的农户，大力引导和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节约出集体建设用地,也为剩余农户今后平移集中建房腾出土地。引导农民集中平移归并的保留保护村，目前正在推进浦江镇革

新村和马桥镇同心村。上半年，革新村平移新建方面已累计签约 111 户，完成建设 108 户，其中 32 户装修完毕,2户不装修,74

户处于装修阶段，有 18户已拆除原址。原地翻建方面共有 61户正在分批进行翻建，其中28户已完成,7户在建,26 户待建。集

中上楼方面已排摸确定有 34户全居户符合上楼条件，其中平移区 24户，保留区 10户。同心村343 户宅基户中，已签约 327 户

农户,签约率 95.3%,其中平移建房 44 户。平移建房一期 41 户于 6 月底基本完成建设。上楼安置房已经完成选址,预计年底启动

施工。 

（二）发展规划布局 

2020-2022 年，大治河保留保护村农民集中上楼约 691 户，其中，高压线下农户上楼 491 户，大治河南村域河道贯通上楼

150 户，大治河南市政道路集中上楼 50户。 

一是因地制宜推进平移小归并。对符合市、区建房政策条件且有建房意愿的农户，坚持不跨村原则，因地制宜引导其不跨

组或跨组翻建，进行平移小归并。 

二是对集中上楼或平移归并节约出来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争取将部分指标腾挪至大治河北部，结合邵楼古镇二期开发等机

遇，布局好非农产业，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对集中居住后复垦的土地，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促进浦江镇引进优秀的社会资

本,引入全区已经建立的稻米、蔬菜产业联盟，逐步归并小规模、粗放型的合作社，提升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水平。 

三是按照市委、市政府将农民相对集中居住作为全市乡村振兴战略牛鼻子的定位，全力推进2021-2022 年 2500多户农民集

中上楼任务,2023-2025 年期间原则上以不低于 2018-2022 年期间的推进力度继续实施好农民集中上楼工作，集建区外撤并村要

依托农民集中上楼的机遇，加快农户向城镇集中,积极改善闵行村庄分布零散的现状，为乡村社会治理、基本设施和公共服务配

置提供便利，因地制宜做好农民集中上楼后的社区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二、存在问题 

（一）规划衔接、资金压力与空间多方受限 

一是农民集中居住涉及新市镇总体规划、村庄布点规划、村庄规划等各层级规划，要考虑用地指标、土地权属、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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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控制等因素。二是资金压力较大。以浦江镇为例，集建区外需撤并农户约 8000 户，集中居住资金总投入量约 64亿元,除去

市级投入，区镇需承担每户 270万元，其中，镇承担 30%,约 80 万元每户，加大了地方财政压力。三是安置空间受限。在建设用

地指标极为稀缺的大背景下,受永久基本农田等多种开发边界线控制，较难确定农民安置区选址空间，项目实施仍较为困难。 

（二）政策的吸引力不强与反哺力度不足 

目前政策重点聚焦那些没有动迁机会但迫切需要改善居住环境的农户居住问题。因此在安置房面积和补偿标准等方面与动

迁等其他政策进行了差别化、梯度化设计，导致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强。 

依据国土资源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管理办法》要求,“要用于项目区内农村和基础设施建设,并按照城市反哺农

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要求，优先用于支持农村集体发展生产和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方面是上楼农民

获得较低水平的补偿，另一方面是用宅基地置换而来的建设用地增值并没有完全、及时地返回农村。 

（三）新型社区治理较难与生活生产方式适应 

一是宅院经济严重受损，如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田边地头”经济被切断。部分农民面临失业。二是受传统居住习惯和方

式影响，生活成本开支增加，农业生产不便、农作效率下降，住所离农地距离变远、农资调用困难等等。三是村民自治与居民

自治有巨大区别，城乡社区功能差异巨大，城市社区的管理模式不能简单“搬”到农村社区，原有管理组织本身资源有限，资

本和人才匮乏，约束能力大大降低，容易导致新型社区治理困境。 

三、对策与建议 

（一）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推进农民集中居住 

按照“城镇集中居住为主、农村集中归并为辅”的总体导向，采取“一次规划，分步实施”的工作路径，重点推进纯农地

区 10户以下自然村和“三高两区”等受环境影响严重区域内的农民进城进镇集中居住或平移归并。在资金方面，适度提高有关

集中居住项目市级补贴标准，缓解区、镇建设资金压力。拓展投融资渠道，积极引入有关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贷款，

探索 ppp模式与鼓励宅基地资格权人或使用人参与建房出资。在土地方面，加强已出台的乡村振兴规划等支持政策的落地工作，

指导各地解决农民集中居住推进中有关规划空间、用地规模、基本农田调整等问题。 

（二）深化改革，探索新路径与发展新产业 

结合“十四五”期间《上海市土地交易市场管理办法》中新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等内容,并以此为契机，

打破征地是农地转用的唯一合法方式的局限，进一步深化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等的改革，扩展安置用地统筹使用范围,增强增

减挂钩周转指标使用灵活度。同时，积极探索宅基地有偿使用、退出和使用权流转机制，通过补偿、换购、流转等方式进一步

盘活资源，发展旅游、教育、文创、康养等新业态，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促进农民长效增收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三）攻坚克难,加快撤并村的“上楼”进程 

根据规划，闵行现有 116个行政村中，除 10个保留保护村外，其余均为撤并村（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的村庄，基础设施及

商业开发项目涉及征地的村庄，受邻避设施影响不适宜居住的村庄，户数在 30 户以下、农宅较分散的村庄）。在撤并村范围内

实施较严格的产业准入政策，控制外来人口，防止为实施撤并出现新的矛盾。把握撤并村实施范围和节奏,统筹考虑配套设施建

设任务，既不盲目搞建设，也要满足未搬迁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集建区内撤并村加快动迁撤村步伐，空壳村努力创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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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加快动迁撤村，加快实现城市化,提升闵行现代化新城区发展品质。 

（四）合理布局,谋求“新型社区”治理秩序 

农民集中居住后其本质在短时间内并没有变，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功能存在差别，最基本地要完善集中居住农民的基础

服务设施，如教育、医疗、就业机会等，引导农民身份过渡和转变。在新社区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同样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要

对集中居住的人员结构、集中空间作合理布局。应充分考虑农村养老产业的发展，推进社会养老和家庭自助养老同步发展，拓

展上楼农民就业新空间。 

（作者单位：闵行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